





分类：（A）
湖农议字（2025）第8号

对湖口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
第五次会议第2025041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张串串代表：
非常感谢您对我县农村环境整治工作的高度关注与悉心建言。您提出的关于“加强农村环境整治”的建议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诚如您在建议中精准指出的，近年来，我县大力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工作，农村居住环境实现了跨越式提升，村容村貌愈发整洁有序，乡村面貌焕然一新。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，在农村环境治理领域，我们仍存在不少短板，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要求还有差距，持续深入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依旧责任重大、使命在肩。针对您所提及的问题与建议，县委、县政府高度重视，迅速行动，多措并举加以解决。

一、多管齐下，提升农民环保意识
强化宣传引导。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，利用微信公众号、短视频平台等，推送一系列趣味性强、通俗易懂的环保宣传短视频，以生动案例引导农民树立环保理念。在各村主要路口、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，张贴标语，营造浓厚的环保氛围。同时，部分乡镇组织志愿者队伍深入农村，与村民进行面对面、心贴心地交流，答疑解惑，让环保观念真正深入人心。
深化村民自治。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、村民理事会等自治组织的作用，鼓励各村将农村环境治理相关条款细化纳入村规民约，明确村民在垃圾处理、污水排放、公共区域维护等方面的责任与义务。鼓励设立村民环境监督小组，村民互相监督，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及时劝阻并按照村规民约进行相应处罚。倡导建立健全村民参与环境治理激励体系，不定期评选“环保之星”“美丽庭院示范户”等，给予获奖者物质奖励，如发放环保生活用品、实用农资等，同时在村里的荣誉墙进行公开表彰，激发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。
二、多元投入，破解资金瓶颈难题
一是积极争取资金支持。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我县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成效与需求，加大对中央、省级农村环境治理项目的申报力度，争取更多上级资金支持，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2024年，已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2000万元，用于农村垃圾处理、污水处理、村容村貌提升等项目建设。县财政不断加大对农村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，并逐年提高资金标准。2024年安排人居环境整治点57个投入资金1140万元，2025年，共计投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2046.4万元，县财政安排农村环境整治资金1200万元，整合衔接乡村振兴资金用于农村环境整治资金846.4万，较去年增长906.4万元。
二是整合涉农资金资源。建立健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，由县政府牵头，组织农业农村、生态环境、住建、水利等多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统筹整合涉农资金。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美丽乡村建设、农村污水治理等重点项目，打破部门资金分割壁垒，将分散的资金集中投向农村环境治理的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。例如在城山镇团山中心村，整合各部门资金，对村庄进行整体规划设计，同步推进道路硬化、污水管网铺设、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等工程，实现了村庄环境的系统性提升。
下一步，我县将持之以恒地把农村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，进一步加大宣传广度与深度，不断创新宣传方式，提升农民环保意识；持续优化资金投入结构，拓宽融资渠道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；强化监督考核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将农村环境整治工作纳入乡镇、部门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体系，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，为打造美丽宜居乡村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。
再次诚挚感谢您对我县农村环境整治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欢迎您继续为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，共同推动我县农村环境持续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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